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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49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17-005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57,656,04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0009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文新 肖树彬 

办公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1号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1号 

传真 （0373）3911359 （0373）3911359 

电话 （0373）3978813 （0373）3978861 

电子信箱 xxbailu@263.net Xiaoqj2333@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本公司主营粘胶长丝、粘胶短纤维和氨纶纤维的生产与销售。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入化纤行业的企

业之一，在化纤行业中综合实力名列前茅，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粘胶长丝、粘胶短纤维是再生纤维素纤维。它以天然纤维素为原料，其制成品具有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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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染色靓丽，手感柔软、丰满、滑爽，具有优良的悬垂性和蚕丝般的光泽；特别是粘胶纤维所具有的

天然纤维的自然属性，更顺应人们在服用领域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消费理念。 

公司主要产品氨纶纤维是一种综合性能非常优秀的高弹性纤维，在织物和服饰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近年来公司主要产品和优势产品以其良好品质均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作为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公

司的盈利能力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技术研发、产品结构，另一方面还依赖公司在销售、生产、采购方面的

成本控制。 

2、公司所处的化纤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宏观经济形势对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在

我国纺织行业需求增长的拉动下，化纤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 3,678,365,667.25 3,066,257,628.38 19.96% 2,840,804,02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015,469.38 138,308,430.69 -16.84% 90,565,77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506,084.13 120,694,954.69 -0.99% 85,279,767.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3,052,060.91 335,711,995.82 82.61% 558,880,968.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60 0.1346 -21.25% 0.1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60 0.1346 -21.25% 0.1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2% 5.64% -1.52% 4.59%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年末 

总资产 5,697,167,593.07 4,978,123,471.60 14.44% 4,468,529,44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67,393,796.65 2,510,691,645.75 42.09% 2,403,200,382.0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30,677,693.99 843,683,487.16 1,037,522,131.31 966,482,35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79,559.76 24,410,440.24 75,534,251.35 5,691,21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78,984.44 20,895,044.91 73,566,615.59 17,465,43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652,575.16 41,005,591.69 365,597,947.90 81,795,946.1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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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4,69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3,04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乡白鹭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17% 342,563,780 36,866,359 质押 65,000,000 

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79% 0 110,529,953 质押 86,000,000 

中原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38% 45,398,912 60,000,001   

百瑞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70% 33,931,002 0   

鹏华资产－浦

发银行－华润

深国投信托－

华润信托·安盈

5号集合信托计

划 

其他 1.83% 0 23,018,433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均衡

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0% 16,336,732 0   

新乡平原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 14,126,802 0   

新乡市国有资

产经营公司 
国家 1.04% 13,026,0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国企改革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9,050,243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其他 0.62% 7,850,70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控股的公司；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

其他 6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6名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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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本公司主营粘胶长丝、粘胶短纤维和氨纶纤维的生产与销售。 

2016年，公司主要产品粘胶长丝市场运行平稳，粘胶短纤维产销量提高，市场价格回升，粘胶长丝与

粘胶短纤维毛利增加；氨纶纤维市场价格呈现波动状态，优胜劣汰进程加快。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

管理体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以客户满意度为目标，及时调整产

品结构，积极开拓销售市场，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2016年公司经营业绩在全国同行

业名列前茅。 

报告期内，生产粘胶纤维124,169吨，其中，粘胶长丝47,125吨，粘胶短纤维77,044吨；生产氨纶纤

维31,167吨。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67,837万元，净利润11,5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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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勤勉尽责、辛勤工作，狠抓公司内部管理，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全体董事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维护公司及股东

利益。为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和重要决策尽心尽责。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履行职责，对董事会讨论事项发表了

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注重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保障。报告期内，公司董事

会和管理层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

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完善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不断提升公司内控管

理水平，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保证了公司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2016年10月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募集资金近100,000万元人民币，为公司“2×2万吨超

柔软氨纶纤维项目”二期工程提供了资金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2×2万吨超柔软氨纶纤维项目”二期工程已按计划建成并于2017年一季度

陆续投产，实现了公司投资项目的发展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基本正常。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新乡市星鹭科技有限公司高档面料项目运营正常，市场空间逐步拓展。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中

纺院绿色纤维股份公司”年产10万吨绿色纤维项目一期工程进展顺利，2016年底一次性开车成功。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新乡双鹭药业有限公司相关药品CDE

审评正在进行中。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粘胶长丝 1,663,425,527.69 1,332,971,176.70 19.87% 9.90% 11.23% -0.95% 

粘胶短纤维 964,235,052.51 844,195,937.25 12.45% 34.92% 27.98% 4.75% 

氨纶纤维 846,000,523.72 834,244,916.86 1.39% 26.62% 47.95% -14.2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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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6月公司出资5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新乡市白鹭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增加。 

 

 

 

 

 

 

 

 

 

董事长：邵长金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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